
    

 

 

 

 

 
 

                                            

连海大办字〔2020〕1号  
               
大连海事大学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大连海事
大学校友联络员遴选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经学校同意，现将《大连海事大学校友联络员遴选与管理办

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大连海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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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大学校友联络员遴选与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大连海事大学关于新时代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校友工作的若干意见》（连海大党发〔2019〕6 号），

进一步联系更广泛的校友，提高对校友的服务质量。现结合我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友联络员的遴选条件 

1.热爱学校、热心校友工作，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服务意识； 

2.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 

3.曾经担任中队、班级主要学生干部。 

第三条 校友联络员的遴选范围 

自 2019年开始，每届毕业生，以中队为单位遴选一人；2019

届以前的毕业生遵循自愿的原则，每中队遴选一人。 

第四条 校友联络员的遴选方法及聘任程序 

1.各二级学院校友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校友联络员的遴选； 

2.各二级学院按照遴选条件，以个人报名与组织推荐相结合

的形式确定人选； 

3.各二级学院于应届毕业生离校前，将遴选出的校友联络员

在本单位公示三日后，以学院为单位报送校友总会备案；往届毕

业生校友联络员随时报送备案，且不需在本单位公示。 

4.校友总会将分别在应届毕业生联络员离校前和往届毕业



    

生联络员备案后，以适当方式组织聘任； 

5.校友总会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公布校友联络员。 

第五条 校友联络员的职责 

1.与本中队同学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本中队同学的工作、生

活、学习等情况；及时向校友总会报送本中队同学的通讯录及工

作岗位变动等情况； 

2.及时了解本中队对学校校友工作的意见与建议，了解本中

队同学的发展需求，及时与校友总会取得联系； 

 3.密切与各校友分会的联系，将本中队同学及时介绍进各校

友分会，将各校友分会的活动等信息及时传达给本中队在该分会

服务范围内的校友； 

4参与校友分会的相关工作； 

5.参与校友总会、校友分会组织校友重大活动的策划与组织

工作。 

第六条 校友联络员的管理与服务 

1.校友总会负责建立校友联络员档案，按照校友联络员的工

作或长期生活地，将校友联络员及时推荐给各校友分会； 

2.各校友分会以适当的方式集体决定，可优先吸纳校友联络

员为校友分会理事会成员； 

3.在校友总会还没有组建校友分会的地区，经总会批准校友

联络员可以成为筹建当地校友分会的筹备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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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友联络员优先参加总会举办的各项活动； 

5.校友联络员优先获得总会的刊物、文创产品等； 

6.校友总会与校友分会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对

校友联络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对优秀联络员进行表彰； 

7.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予以取消校友联络员资格： 

（1）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规章制度，严重损坏学校

声誉； 

（2）行为失范，在校友中产生不良影响，校友反映比较强烈。 

第七条 本办法由校友事务与合作处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1月 6日起执行。 

 

 

 

 

 

  

 

 

 

 

 

 
大连海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月 6日印发 

 

 



    

 

 

 

 

 

 

 

 

 


